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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
简称选举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
干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乡、民族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严格依法办事。

第三条 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乡、民族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第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驻津部队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办法》，选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条 区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
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
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
的比例；在归侨人数较多的地区，应当有适当名
额的归侨代表。

第六条 选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财
政开支，专款专用。

第二章 选举机构

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
区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设立市
直接选举工作办公室，承办有关选举事宜。

区和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并受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第八条 选举委员会由辖区内政党、人民团
体和其他方面的人员组成。选举委员会设主任
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委员六至十五人，由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任命。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
当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辞去选举委员
会的职务。

第九条 选举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选举法以及其他有关

选举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计划；
（三）培训选举工作人员；
（四）划分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五）组织选民登记，审查、确定选民资格，公

布选民名单；
（六）确定选举日期；
（七）组织推荐代表候选人，公布代表候选人

名单，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或者预选结果确定
并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八）按照规定的选举日期主持选举；
（九）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

名单；
（十）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

作出决定，接受对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
并依法作出处理；
（十一）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第十条 选举委员会设立办公室，负责宣

传、组织、选举事务、选民资格审查等具体工作。
第十一条 选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乡、

民族乡、镇和街道以及选民较多划分为两个以上
选区的单位设立选举工作组，负责组织、安排各
选区的选举工作，其职责由区选举委员会确定。
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工作组可以由乡、民族乡、
镇的选举委员会兼任。

第十二条 选区设立选举领导小组，负责本
选区的选举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划分选民小组，组织选民学习选举法和

有关选举的文件；
（二）办理选民登记，分发选民证；
（三）组织选民提名、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
（四）安排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五）设置投票站，监制票箱，培训监票员、计

票员和选举工作人员；
（六）组织选民投票，报告选举结果。
第十三条 选区可以按生产单位、工作单

位和居住状况划分若干选民小组。选民小组长
由本组选民推选，负责组织本选民小组的选举
活动。

第十四条 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居民组织或者村民组织应当主动与有关选举机
构联系有关选举事宜，设专人配合选举机构做好
有关工作。

第三章 代表名额

第十五条 区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名额，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区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四十名，每五

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百五十五万
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
（二）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

五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
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六十名。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民族乡，经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第十六条 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
额，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选举法的
规定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
额，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选举法的
规定确定，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七条 区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
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
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
额依照选举法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重新确定。

依照前款规定重新确定区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三
十日内将重新确定代表名额的情况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重新确定乡、民族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应当在十五日内将重新确定代表名额
的情况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区重新确定之日起三十
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八条 区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名额，分别由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各
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
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
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具体分配
办法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驻津部队应选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
额，由驻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条 选举区和乡、民族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区和乡、民族乡、镇划分为若干
选区。

选区的划分，要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选
举组织工作，便于代表联系选民，便于选民监督
代表。

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举一名至三名
代表划分。

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二十一条 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
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生
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居民组织或者村民
组织的选民人数能够划为一个选区的，划为单一
选区；不够划为一个选区的，可以由单位与邻近
的单位、居民组织与邻近的居民组织、村民组织
与邻近的村民组织划为联合选区，也可以由单位
与邻近的居民组织或者村民组织划为混合选区。

第二十二条 驻在乡、民族乡、镇行政区域
内的中央和市属单位的选民，可以只参加区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民族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驻在乡、民族乡、镇行政区域内的区属机关、
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选民，参加区和乡、民
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三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应当
在本市参加选举的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在上次选举中已经登记的，可以直接
列入选民名单。新满十八周岁的，迁入本选区有
选举权利的以及本次选举前恢复政治权利的，予
以登记，列入选民名单。上次选民登记后迁出本
选区的和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不列入选民名
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从
选民名单上除名。

选民年满十八周岁的计算时间，以选举日为准。
第二十四条 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登

记。选民登记依照下列规定：
（一）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央和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驻津机构的人员和在校
学生，在所在单位和所在学校登记。

（二）离休人员在原单位或者接受管理单位
登记，退休人员在户口所在地登记。离休、退休
人员可以凭选民资格证明列入现居住地选民名
单，参加选举。
（三）无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在

户口所在地登记，可以凭选民资格证明列入现居
住地选民名单，参加选举。
（四）在本市无户口但实际上已在本市工作、

学习、居住人员，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后，
可以在现工作、学习单位或者现居住地登记，参
加选举。

市直接选举工作办公室依据前款规定，可以结
合全市选民登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第二十五条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二十六条 因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其他严
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
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
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

经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人员名单，由作
出决定的机关送区或者乡、民族乡、镇选举委员
会备案。

第二十七条 下列人员准予行使选举权利：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

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

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
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前款所列人员参加选举，由主管部门将名单

送区或者乡、民族乡、镇选举委员会分转有关选
区登记，并可以书面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
原工作单位和户口所在地的选民代为投票。

第二十八条 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精神病
患者和其他无行为能力的人员，在征得其监护人
同意或者取得医院证明后，经选举委员会确认，
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九条 选区设立登记站，接受选民登
记，也可以由工作人员到选民中进行登记。登记
时，要分别与单位职工编制名册或者户口登记簿
核对，做到准确无误。

第三十条 选民登记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在
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制发选
民证，公布选举日期和地点。

第三十一条 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
意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向选
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应当在三日内作
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
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举委员会所在地的区人
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
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二条 区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名产生。

第三十三条 政党、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
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但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数一
般不超过应选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选民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但每一选民与其他选民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数，不
得超过本选区的应选代表名额。

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推荐代表候选人时，
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第三十四条 选区选举领导小组应当将政
党、人民团体和选民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如实
上报选举委员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调换或者
增减。

第三十五条 选举委员会在选举日的十五
日以前，将各方面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和代表
候选人的基本情况，按选区张榜公布，并组织选
民讨论。

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按姓名笔画顺序排列。
第三十六条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当比

应选代表名额多三分之一至一倍。
第三十七条 选举委员会将代表候选人名

单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
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
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
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
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
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
候选人名单。

第三十八条 选举委员会在选举日的七日

以前，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和情况，按选区张
榜公布，并再次公布选举日期和地点。

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按姓名笔画顺序
排列。经预选确定的，按得票多少顺序排列；票
数相等的，按姓名笔画顺序排列。

第三十九条 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
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
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
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四十条 各选区应当组织正式代表候选
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

第四十一条 公民参加选举，不得直接或者
间接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
关的任何形式的资助。

违反前款规定的，不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
已经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的，从名单中除名；已
经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第七章 投票选举

第四十二条 选区应当设立投票站或者召
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
委派的人员主持。

正式代表候选人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本选区
投票选举的主持人、监票员、计票员和工作人员。

选区可以设立流动票箱。
每个投票站、选举大会的每个票箱和设立的

每个流动票箱应当分别有两名以上监票员和两
名以上工作人员。

第四十三条 选举投票的时间为一至五日。
第四十四条 投票选举前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制作票箱，按照统一格式印制选票；
（二）布置投票站或者选举大会会场；
（三）召开选民小组会，宣布有关投票的注意

事项；
（四）推选监票员、计票员；
（五）在投票场所设立发票处、询问处、写票

处和秘密写票处。
第四十五条 投票前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

定，凭身份证或者选民证发给选票，投票后在选
民证或者选民登记表上加盖选讫印记。

第四十六条 严格实行秘密的无记名投
票。选民可以在秘密写票处填写选票。选民写
选票时他人不得围观。不能写选票的选民，可以
委托其信任的人代写。

第四十七条 选民应当到投票场所投票。
因患有疾病等原因不便到场投票的，可以在流动
票箱投票。

选民在选举期间外出的，经选举委员会同
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
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
意愿代为投票。

第四十八条 选民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
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选民，也可
以弃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选举工作人员对投票的选民不得做任何诱
导和暗示。

第四十九条 票箱由主持选举和监票、计票
的人员妥为保管。本选区投票结束后，由监票、
计票人员和选举委员会委派的人员核对投票人
数和票数，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

第五十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
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
效。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本选区应选代
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本选区应选代表
人数的有效。

第五十一条 在选民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
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
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
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
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
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
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
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
照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
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另行选举时，代表候选
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
三分之一。

第五十二条 主持选举的人员将选举结果
连同选票报送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根据选
举法和本实施细则确定是否有效，并在本选区张
榜公布选举结果。

第五十三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对

当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的基本条
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存在
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提
出代表当选是否有效的意见，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报告。

第五十四条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定
代表的当选无效，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前公布代表名单。

对当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经依法确认后，由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颁发代表证。

第八章 代表的补选

第五十五条 区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的，由原选区补选。

第五十六条 补选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区设
立补选领导小组，主持补选工作，受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领导；有关的街和乡、民族乡、镇设立补
选工作组，负责组织安排补选工作；选区设立补选小
组，承办补选有关事宜。

补选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乡、民族
乡、镇设立补选领导小组，主持补选工作，受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选区设立补选小组，承办
补选有关事宜。

第五十七条 补选代表，须重新核实选区现有
选民名单。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由补选领导小组公
布选民名单和代表候选人名单。

第五十八条 出缺代表原由政党、人民团体推
荐为代表候选人的，补选时仍由政党、人民团体推
荐；出缺代表原由选民联名推荐为代表候选人的，补
选时仍由选民联名推荐。

补选代表，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
表的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等。

补选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经选民酝酿协商后，由
补选领导小组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
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三日以前公布。

第五十九条 补选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六十条 补选的代表的任期到本届人民代表

大会任期届满时止。
第六十一条 对补选产生的代表，依照本实施

细则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
第六十二条 补选代表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

有规定的，适用本实施细则其他有关规定。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六十三条 为保障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
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妨害选民

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

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

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

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由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政务处分或者由所在机关、单位依
法给予处分。

以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
无效。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1983年10月29日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根据1986年8月27日
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区、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1989
年8月16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区、县级以下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
据1992年6月8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区、县
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三
次修正，根据1995年7月1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天
津市区、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
决定》第四次修正，根据2000年11月8日天津市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
于修改〈天津市区、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
施细则〉的决定》第五次修正，根据2006年7月13日
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区、县级以下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六次修正，根据
2010年9月25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第七次修正，根据2016年5月27日天津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八次修正
的《天津市区、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
施细则》同时废止。

天津市区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
（2021年3月15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26年3月27日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天津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区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修正）

（上接第1版）

既要“种得好”，也要“种得对”。“在树种选择
上，我们坚持选用乡土、适生、耐活树种。”市规划
资源局绿管处处长唐俊介绍，蓟州山区石头多、
土层薄，主要栽植侧柏、黄栌等耐旱耐瘠薄树种；
滨海新区等盐碱地，优选柽柳、白蜡等耐盐碱品
种；大运河沿线等景观区域，则搭配国槐、海棠等
观赏性好的乡土乔木花灌木。

空间布局上，天津也讲究“因地制宜”。生态
林集中在蓟州燕山南部山区、天津市双城中间绿
色生态屏障区等关键区域，确保树木扎得下根、
成得了林；景观林布局在大运河两岸、重要交通
干线沿线、郊野公园周边，注重树种的色彩、形态
和四季变化，让老百姓走得进去、看得舒心。

为了让这些树真正扎下根，天津下了不少功
夫。蓟州山区坡陡、土薄，今年全面推广重载无人机
运输苗木，一棵棵树苗“飞”上山，为全年2.45万亩困
难地造林任务提供了新解法。全市2.7万亩营造林
计划全部“落地上图”——每一棵树种在哪里、谁来
管护，都清清楚楚，全过程可追溯。当地群众也被动
员起来，参与整地、栽植、抚育等环节，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增收，绿化工程成了名副其实的富民工程。

护好绿：留住乡愁，让绿色触手可及
在天津，绿化早已不是简单的“种树”，而是

一项系统工程。从树种选择到空间布局，从种植
养护到生态修复，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因地制
宜、科学管护的理念，这才有了如今街头巷尾风
格统一又各具特色的城市绿景。

古树名木是“活着的文物”。天津建成区现有
古树130株，以国槐为主，树龄超过50年、不足100

年的大树纳入后备库重点保护。放眼全市城乡，
4639株古树名木遍布14个区，涵盖15科25属。

这些见证历史的老树，如今被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与大运河文化保护、历史名城传
承等专项规划深度融合。天津对古树名木开展
“健康体检”，运用专业设备为古树照“B超”、拍
“CT”，形成“一树一档”精细化管理资料。武清区
古树文化公园、蓟州区“神槐”科普教育基地、宝
坻区古树讲堂等一批特色场所相继亮相，让古树
从“被保护”走向“被看见”。

河东区大直沽中路与津塘路交口处，一棵
600余年的古槐树静静伫立，成了城市一景。“古
树是城市的记忆，是乡愁。”焦春宝说，“留住这些
老树，就留住了市民对这座城的眷恋。”

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天津也在努力让绿色离
百姓更近。坚持“见缝插绿”，利用城市边角空地新
建口袋公园。去年，85个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悄然

开放，今年计划新建改造50个。建设者越来越懂
得“留树”——河西区解放南路一处口袋公园里，一
棵枝繁叶茂的皂角树成了公园的主角，树荫底下，
老人下棋，孩子奔跑。“让老百姓夏天走在路上有阴
凉，这就是我们的初心。”焦春宝说。

护绿，不仅靠专业队伍，更离不开科学手
段。如今，天津已建立起定期发布“病虫情”预报
的工作机制。一支“树医生”联盟，也在研究与实
践之间架起桥梁，为树木把脉问诊。低毒无公害
药剂替代了高毒农药，以虫治虫的技术让害虫有
了“天敌”，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等精细化管理手
段，让每一片绿都得到更专业的呵护。

植树护绿，离不开全民参与。今年春季义务植
树，天津全面推行“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提供造
林绿化、抚育管护、认种认养等8大类尽责选择，公
布20多处标准化接待点，方便市民就近参与。截
至目前，全市已举办各类义务植树活动180多场。

从线上到线下，一场全民参与守护绿色的热潮
正在涌动，全年市、区两级举办13场科普活动，市规
划展览馆举办的“天津市国土绿化建设成就暨古树
名木保护展”，累计吸引7.5万人次参观。
“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通过科学植

绿、增绿，打造山水林田相依的自然之美；通过精心
兴绿、护绿，守护万物共生的生命之美，提升生态福
祉，成就宜居宜业的生活之美。”市规划资源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市林业局局长刘捷说。

历经数代播绿人的执着坚守，天津终于迎来了满
眼绿意的街头巷尾。这座城市用半个多世纪，在盐碱
地上写就了一部“绿”的编年史。扩绿兴绿护绿，为民
植绿的初心，在一草一木的滋养中，愈发坚定。

春风拂过，新栽的乡土树种正在这座城市扎
根。这部“绿”的编年史，还在继续书写。一代又一
代人的接力，让天津的绿色家底日益厚实，让绿色在
这座城市生生不息。

植此青绿 厚泽津沽


